
蔡祖軒

17-11-2014

《2014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意見書

二次創作，又稱再創作、衍生創作，是創作的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
本（包括文字、圖像、影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
的創作。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，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
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當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是
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，再加以發展，它的引用及改變意
味是很明顯的。古往今來，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
式。2014修訂（戲仿、模仿、諷刺、滑稽、時事評論及引用）豁免限制
多，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，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。
奸商拋出此方案，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，只剩娛樂圈的
音樂文化？即使他們「皇恩浩蕩」的姿態般「恩賜」蟻民政治諷刺權利
，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抒情、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？
在此對政府提出的《2014 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內未有加入「個人用
戶衍生內容」豁免表示極度遺憾。

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範圍只對某幾項創作提供版權豁免，對於其他創作
方式如舊曲新詞、Cover唱歌、同人誌、串流打機影片等均未有保護，
對其他創作方式不公平，歧視及漠視那些創作人的表達權利。而當中，
「戲仿」及「滑稽」更要求創作要有搞笑成份，強迫市民做小丑以博取
嚴肅法官一笑換取豁免。因此，政府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明顯未能回應
創作人及網民訴求，更會令市民無所適從。

作為一位設計師，創作人及音樂愛好者，我反對網絡廿三，支持「衍生
內容」豁免。同時，亦呼籲議員重新審議、仔細審議、補充政府方案的
不足，尤其是加入UGC和其他更寬闊、開放、彈性的豁免，保障市民創
作、言論、表達及網絡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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